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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6        证券简称：*ST 雪莱        公告编号：2023-028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

预约披露日为 2023 年 3月 30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规定“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在年报预

约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十个交易日，披露年报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本公告为公司第二次披露 2022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公告。现将 2022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1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被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审计机构”）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2]0010908 号）。公

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具体内容可见公司于 2022 年

4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1年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述事项“持

续经营能力、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减值事项”，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消除上述事

项的影响，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公司现就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事

项的影响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1、持续经营能力 

2022 年 12 月 2 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佛山中院”）

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2022 年 12 月 21 日，佛山中院

出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后，有效化解了公司历史债务包袱，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由负数转正为正数，

资产负债率大幅降低，重整后有关资产和业务均正常经营，稳定发展，提升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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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核心竞争力；总体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状况相对较好，公司不存在影响持续

经营的重大不利事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 

2、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减值事项 

公司已再次聘请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对公司持有的广东雪莱特大宇产业并

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宇基金”）份额进行评估，判断公

司 2021 年度对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估计是否合理，并向公司审计机构提供了大

宇基金所投项目公司股权所需要的全部资料，使公司审计机构能够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顺利实施所有审计程序。根据当前工作开展情况，经公司与审计

机构沟通，公司认为相关保留意见所涉事项的影响已基本消除。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及审查结果，最终

以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二、2022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2022 年 12月，公司审计机构项目组进驻公司现场开展审计工作。2023年 1

月，公司管理层与审计机构项目组召开了沟通会，就审计机构及相关审计人员的

独立性、报告时间安排、注册会计师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责任、关键审计事项

进行了沟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有条不紊地开展 2022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

审计机构已基本完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的外勤审计工作，目前处于审计底

稿复核阶段。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年报编制及审计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可能导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

的事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类型、

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上，公司与审计机构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其他提示事项 

1、公司因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4 月

29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另因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 2021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自 2022年 4月 29日起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如公

司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

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 

2、公司已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披露了《2022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3-006），并于 2023年 3月 2日披露了《2022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

告编号：2023-020），预计 2022 年度实现扭亏为盈，净资产转正。本次业绩预

告数据均为公司初步预计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

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2 月 2 日、2 月 14 日、2 月 28

日、3月 2日、3月 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2023-015、2023-018、2023-

026）、《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6）、《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19）。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

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月 15日 


